
 

不合法与不道德行为检举制度 

一、 如智崴集团人员对第三人(含集团内部人员)要求、期约、收受任何

贿赂及其它不正当利益，或有直接或间接图利自己或其关系人及(或)

其指定人之行为，第三人(含集团内部人员)可向智崴集团之人资及

法务部门、总经理室或透过智崴集团官网举报窗口检举并提供相关

证据。 

二、 如第三人(含集团内部人员)知悉其他智崴集团的交易对象有违反本

廉洁条款约定之行为，第三人(含集团内部人员)可向智崴集团之人

资及法务部门、总经理室或透过智崴集团官网举报窗口检举并协助

提供相关证据。 

三、 智崴集团公司承诺：及时调查处理所有举报数据，对举报来源严格

保密；对举报人因举报所可能遭受的利益损害采取特别措施予以保

护。 

 

智崴集团官网举报窗口： 

 
 

  

http://www.brogent.com/zh-tw/illegal-behavior.html


 

智崴集团举报处理流程： 

 

智崴集团官网举报窗口举报讯息同时递送至法务部门主管及中心处长成

立调查小组进行可信度调查判定举报事件真伪： 

1. 如经查证属于报复性或基于其他不正当意图之举报： 

(1)通知被举报者，并协助提供相关法律权益之初步建议； 

(2)如举报者属于集团内部人员者，将依集团内部相关规定予以处分。 

2. 如该事件具相当程度可信调查小组将进一步调查、搜证、制作调查结果报

告书，并为下列处置： 

(1)涉及集团行为准则所禁止者，依集团内部相关规定予以处分； 

(2)涉及民刑事责任者，经权限主管核准后，正式依司法途径处置； 

(3)依举报者所留联系信息，回报关于集团针对本事件之处理概况。 

 

 调查结果报告书由法务部门专责人员归档保存。 

 如举报者原先为与被举报者具共犯关系者，智崴集团将酌情减轻或免除该举

报者所应受之内部相关处分，惟前述减免效果仅及于同一事件之第一次举报

情形。 


